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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選舉委員會 1 1 3 年第 1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9日（星期一）上午 11時 

開會地點：本會地下 1樓會議廳 
主持人：湯召集人文章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宣布開會：略                                 記錄：劉昱辰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112年 12月 1日）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 
       
案

號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1 

本會辦理第 16任總統副總

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

舉，政黨推薦投開票所監

察員資格審查案，提請審

查。 

照案通過 

審查通過後，政黨

推薦監察員名單及

經政黨推薦後不足

二名之投開票所監

察員，函請公所遴

選外並依規定通知

監察員參加講習。 

2 本會辦理 113 年二合一選

舉候選人提送之政見稿及

所設競選辦事處案，提請

審查。 

照案通過 

業經本會第 403 次

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 

3 本會辦理 113 年二合一選

舉監察小組委員執行候選

人之姓名號次抽籤等監察

業務分配，請討論決定。 

照案通過 

依討論確定之執行

監察職務分工表據

以執行。 

4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

113年二合一選舉，競選活

動期間及投票日檢察機

照案通過 

競選活動期間及投

票日以花蓮縣各警

察分局為連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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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警察機關與監察小組

委員進駐警察機關執勤名

單，請討論決定。 

點，依確定之監察

小組委員進駐警察

機關執勤名單配合

分局指定人員聯繫

執勤，並隨時與檢

察官密切聯繫。 

二、上級來文摘錄報告:  

來文單位 摘錄 處理情形 

中央選舉委員會

(112年12月29日中 

選 法 字 第

1120027747號函) 

案係中選會函復臺北市選委會，

有關競選宣傳品相關疑義一案。 

  按宣傳品應親自簽名規定，於

民國72年修正之「動員戡亂時期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1條第1項即

有明文，斯時文字為「候選人印發

傳單，應親自簽名。」，期間法律名

稱（80年8月2日修正為「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宣傳品之定義（78

年2月3日修正為「文字、圖畫從事

競選之宣傳品」，105年12月14日再

將罷免宣傳品納入規制範圍）、行為

人之範圍（105年12月14日修正，將

「候選人」擴大為「政黨及任何人」）

雖有修正，惟宣傳品應親自簽名之

原則，並無更易，而其親自簽名，得

以簽名套印或逐張加蓋簽名章之方

業已函文本

縣各鄉（鎮、

市）公所知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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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文單位 摘錄 處理情形 

式為之以增進執行之彈性，亦自78

年該法施行細則增訂適用迄今，先

予敘明。 

  次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條第1項所稱之「宣傳品」，依中

選會 100年 12月 2日中選法字第

1000024682號函釋意旨，指以含有

競選宣傳內容之文字、圖畫為主

體，並使用紙類印刷方式呈現之文

宣物品。雖宣傳品之樣式、包裝日

新月異，惟其中如有夾帶紙質之文

宣，並於競選活動期間發送者，即

應依上開條項意旨為之，至包裝內

含未簽名之紙質競選宣傳品，可否

於包裝（如塑膠袋）上黏貼簽名套

印之貼紙以替代於紙質競選宣傳

品上親自簽名等規定疑義，自包裝

及其內容物既均屬宣傳品之一部，

且其逐一黏貼簽名套印之貼紙應

可寬解為逐張加蓋簽名章之方式

以觀，中選會勉予同意是項權宜作

法，惟該簽名貼紙如因人為破壞

（如競選對手或其支持者有意為

之）或自然脫落、汙損，致無法辨

識者，仍有違反前開條項之虞，是

否仍以此權宜方式處理，應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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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文單位 摘錄 處理情形 

人審酌。此外，另如印發者為非候

選人者，尚應載明住址或地址，俾

符112年6月9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修正後之規定。 

  至候選人分送之帆布環保袋

及布類圍脖、圍巾等競選宣傳品，

因非屬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2

條第1項之宣傳品，亦非同條第3項

可懸掛或豎立之標語、看板、旗幟

或布條，尚無前開應親自簽名或具

名規定之適用。 

中央選舉委員會

(112年12月29日中

選 綜 字 第

1120027903號) 

案係中選會函復嘉義市選委會，有

關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

實施辦法候選人發表政見時有違

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行為及時

間屆滿仍不停止發言等相關處置

作為疑義一案。 

如有候選人於發表政見時，有破壞

場地佈置及道具或對其他候選人

有公然侮辱等情事，並經主持人制

止仍不聽勸時，後續應如何處置乙

節，查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

會實施辦法第7條第2項規定，候選

人發表政見時，不得攜帶危險物品

或有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行

為，違者由主持人予以制止。各選

業於本會辦

理電視公辦

政見發表會

前，函文主持

人、當日監察

小組委員及

得標廠商知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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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文單位 摘錄 處理情形 

委會舉辦政見發表會如有發生前

開情事，由主持人依前開規定視候

選人發言或行為情節審酌辦理。 

另如有候選人於電視公辦政見發

表會中，時間屆滿仍不停止發言，

並經主持人制止，音源及畫面應否

皆併同關閉，又候選人仍不停止發

言亦不退場，致政見發表會無法順

利進行應如何處置乙節，查公職人

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

第9條第1項規定，候選人發言時間

屆滿如仍不停止發言時，主持人應

予制止，並關閉電源，不予播出。

又同實施辦法第11條規定，主辦選

舉委員會辦理公辦政見發表會，應

指定監察人員到場執行監察職務。

並洽請當地警察機關，調派警衛人

員維持會場秩序。 

各選委會舉辦電視政見發表會倘

遇有候選人發言時間屆滿仍不停

止發言情事，現場處理方式建議先

將候選人麥克風消音，電視鏡頭轉

向主持人，由主持人發言：「您的行

為已經違反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

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9條第1項規

定，現在依規定關閉電源，不予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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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文單位 摘錄 處理情形 

出。」，隨即電視畫面播出貴會宣導

短片，並在鏡面上標註「政見發表

會因故暫停播出，造成不便敬請見

諒」等文字，宣導片播出期間，請

警衛人員協助請該候選人離開發

言台，經主持人與監察人員確認現

場狀況排除後，再繼續進行電視政

見發表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113年1月2日中選

法字第1120027884

號) 

有關部分地區村里長等公職人員，

於接近公職人員選舉期間，以非公

務行程赴大陸地區參訪或接受招

待案，中選會檢送最高檢察署擬具

「選舉期間村里長等公職人員赴

陸接受招待所涉法律問題研析意

見」一份供參(如附件)。 

業已函文本

縣各鄉（鎮、

市）公所知

悉。 

中央選舉委員會

(113年1月8日中選

法字第1130020372

號) 

為因應近期若干人士對檢察機關

辦理113年二合一選舉查察所提意

見及疑慮，中選會檢送最高檢察署

參酌各方意見並詳考相關法令及

判決見解，擬具「辦理選舉查察案

件 Q&A16則」詳予說明，提供各機

關辦理查察妨害選舉案件參酌，並

作為法律宣導使用(如附件)。 

業已函文本

縣各鄉（鎮、

市）公所知

悉。 

三、工作報告： 

（一） 競選活動期間各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巡察候選人競選旗幟、布條

懸掛或豎立等情形，若有違規事項均分別以電話告知候選人或其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qoyFl6KAazffHHRruR5mHGszcRWshYV/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8IcCGyOmUBf2ycaayNH0YBQ2Nx0Bb0V/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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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選辦事處人員先行改善，並追踪改善情形。1月 12 日選前之夜

遊行造勢活動，本會監察小組委員分別於重點路口執行監察職務，

活動順利尚無競選違規行為且於晚上 10點前結束。 

 

（二） 投票日分別於新城鄉第 96 投票所民眾撕毀選舉票、新城鄉第 106

投票所民眾持手機進入投票所拍攝選票及玉里鎮第 301 投票所民

眾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共計錄案 3件違反選罷法核處罰鍰案件，

違規事件將依行政程序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後續裁處

踐行法定程序，召開監察小組會議討論如何裁處，討論結果提請

委員會議決議後辦理裁處罰鍰等事宜。 

 

（三） 中國國民黨推薦參選花蓮縣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王○

奇，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條第 1項之罪，業經判刑確

定，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2條第 1項規定並經本會第 401

次委員會議決議，裁罰中國國民黨新臺幣 85萬元整，該罰鍰已由

中國國民黨於 112年 12月 28日匯款至本會收訖結案。 

肆、提案討論： 
 

案號一 

案由：有關本縣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詹○忠，因犯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以下本法)第 99條第 1項之投票行賄罪經判刑確定，依本

法第 112條第 1項規定裁處其推薦之政黨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12年 11月 9日中選法字第 112002482號函辦

理(附件 1)。 

二、 按本法第 99條第 1項規定：「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

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

以下罰金。」，次按本法第 112條第 1項規定略以:「政黨推薦之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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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犯第 94條至第 96條、…第 99條…，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

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 本縣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鳳林鎮第 22屆鎮民代表候選人詹○忠

係中國國民黨推薦之候選人(附件 2)，因犯本法第 99條第 1項之投

票行賄罪，業經判刑確定。 

四、 本案業於 112年 11月 15日以花選四字第 1120001671號函依行政程

序法第 102條規定給予該黨陳述意見，經該黨陳述意見書回覆(附件

3)，內容略以：「…召開縣提名委員會通過花蓮縣鳳林鎮第 1選

區……詹○忠同志……、花蓮縣黨部在辦理黨內登記時皆要求登記

同志簽署參選公約，其中第 5條中規定「維護優良選舉風

氣，……，不請客、不送禮、不以賄選等違反選舉罷免法之方式爭

取提名或競選」，經登記同志簽署後才核發政黨推薦書。 

五、 依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7條、第 8條規定，罰鍰之

研處事項應提請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議決後，陳報所屬選舉委員會。 

六、 本案依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規定，政黨

連坐受罰事件，應依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參選之公職人員選舉種類

及經判刑確定所犯罪名法定刑之不同，決定其最低金額： 

(一) 裁罰基準第 3點（五）：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新臺幣

45萬元以上。 

(二) 裁罰基準第 4點（四）：犯最重本刑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之

罪：新臺幣 40萬元。 

(三) 裁罰基準第 5點第 1項：第 3點及第 4點所定最低金額加計之

總和，即罰鍰之基準金額。本案最低金額加計總合為新臺幣 85

萬元。 

(四) 裁罰基準第 5點第 2項：基準金額裁處時，仍得審酌政黨應受

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受政府公費補助金額多寡及資力，酌

量加重或減輕其處罰。 

七、 檢附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112年 10月 30日花檢景丙 112執從 18

字第 1129024609號函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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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建議裁罰金額後，提請委員會議審定之。 

決議：建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2條第 1項規定及各級選舉委員會

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第 5點第 1項規定，裁處中國國民

黨新臺幣 85萬元。 

 

案號二 

案由：有關本縣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江○忠，因違反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下稱本法)第 99條第 1項投票行賄罪經判刑確定，依本

法第 112條第 1項規定裁處其推薦之政黨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12年 11月 16日中選法字第

1120002519號函辦理(附件 1)。 

二、 按本法第 99條第 1項規定：「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

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罰金。」，次按本法第 112條第 1項規定略以:「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

第 94條至第 96條、…第 99條…，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

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 查本縣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萬榮鄉第 22屆鄉民代表候選人江○

忠係中國國民黨推薦之候選人(附件 2)，因犯本法第 99條第 1項之

投票行賄罪，業經判刑確定。 

四、 本案業於 112年 11月 20日以花選四字第 1120001709號函依行政程

序法第 102條規定給予該黨陳述意見，經該黨陳述意見書回覆(附件

3)，內容略以：「…召開縣提名委員會通過花蓮縣榮鄉第 3選區……

江○忠同志……、花蓮縣黨部在辦理黨內登記時皆要求登記同志簽署

參選公約，其中第 5條中規定「維護優良選舉風氣，……，不請客、

不送禮、不以賄選等違反選舉罷免法之方式爭取提名或競選」，經登

記同志簽署後才核發政黨推薦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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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7條、第 8條規定，罰鍰之

研處事項應提請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議決後，陳報所屬選舉委員會。 

六、 本案依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規定，政黨

連坐受罰事件，應依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參選之公職人員選舉種類

及經判刑確定所犯罪名法定刑之不同，決定其最低金額： 

（一） 裁罰基準第 3點（五）：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新臺幣 45

萬元以上。 

（二） 裁罰基準第 4點（四）：犯最重本刑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

新臺幣 40萬元。 

（三） 裁罰基準第 5點第 1項：第 3點及第 4點所定最低金額加計之

總和，即罰鍰之基準金額。本案最低金額加計總合為新臺幣 85

萬元。 

（四） 裁罰基準第 5點第 2項：基準金額裁處時，仍得審酌政黨應受

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受政府公費補助金額多寡及資力，酌

量加重或減輕其處罰。 

   七、檢附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112年 11月 3日花檢景辛 112執從 19字

第 1129024971號函 (附件 4) 

辦法：建議裁罰金額後，提請委員會議審定之。 

決議：建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2條第 1項規定及各級選舉委員會

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第 5點第 1項規定，裁處中國國民

黨新臺幣 85萬元。 

案號三 

案由：有關本縣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石○俊，因違反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下稱本法)第 99條第 1項之罪，於 112年 8月 29日經臺

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依本法第 112條第 1項規定

裁處其推薦之政黨案，提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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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12年 12月 27日中選法字第 1120003013號函

辦理(附件 1)。 

二、 按本法第 99條第 1項規定：「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

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罰金。」，次按本法第 112條第 1項規定略以:「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

第 94 條至第 96 條、…第 99 條…，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

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 查本縣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鳳林鎮第 22屆鎮民代表候選人石○

俊係中國國民黨推薦之候選人(附件 2)，因犯本法第 99 條第 1 項之

投票行賄罪，業經判刑確定。 

四、 本案業於 113年 1月 2日以花選四字第 1120002006 號函依行政程序

法第 102條規定給予該黨陳述意見，經該黨陳述意見書回覆(附件 3)，

內容略以：「…召開縣提名委員會通過花蓮縣鳳林鎮……石○俊同

志……、花蓮縣黨部在辦理黨內登記時皆要求登記同志簽署參選公

約，其中第 5條中規定「維護優良選舉風氣，……，不請客、不送禮、

不以賄選等違反選舉罷免法之方式爭取提名或競選」，經登記同志簽

署後才核發政黨推薦書。 

五、 依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7條、第 8條規定，罰鍰之研

處事項應提請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議決後，陳報所屬選舉委員會。 

六、 本案依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規定，政黨

連坐受罰事件，應依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參選之公職人員選舉種類

及經判刑確定所犯罪名法定刑之不同，決定其最低金額： 

（一） 裁罰基準第 3點（五）：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新臺幣 45

萬元以上。 

（二） 裁罰基準第 4點（四）：犯最重本刑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

新臺幣 40萬元。 

（三） 裁罰基準第 5 點第 1 項：第 3 點及第 4 點所定最低金額加計之

總和，即罰鍰之基準金額。本案最低金額加計總合為新臺幣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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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四） 裁罰基準第 5 點第 2 項：基準金額裁處時，仍得審酌政黨應受

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受政府公費補助金額多寡及資力，酌量

加重或減輕其處罰 。 

  七、檢附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112 年 12 月 12 日花檢景丙 112 執從 21 字

第 1129028476號函 (附件 4)。 

辦法：建議裁罰金額後，提請委員會議審定之。  

決議：建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2條第 1項規定及各級選舉委員會

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第 5點第 1項規定，裁處中國國民

黨新臺幣 85萬元。 

案號四 

案由：113年 1月 13日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

吳○枝先生撕毀領得之全國不分區選舉票，疑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110條第 10項規定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花蓮縣新城鄉第

0096投開票所突發事件紀錄辦理(附件 1)。 

二、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條第 10項規定，將選舉票或罷免

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

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 本案摘錄花蓮縣新城分局偵訊(調查)筆錄(附件 2)： 

因為第一次投不分區立委選票，選票紙很長，誤以為投票方式為將

要投的號碼處撕下來，再投入票匭中，當在撕選票時，已經撕下一

角，現場選務人員發現並制止，……。因不懂法令規定自認該選舉

票無效，就將選票撕毀，不知已觸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四、 依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9條規定，前項罰鍰之研處

事項，應提請監察小組會議議決後，陳報所屬選舉委員會審定之。 

辦法：審議後據以提請委員會議審定。  

討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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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塘委員意見：建議裁罰最低金額新台幣 5,000元。 

二、本案裁罰委員討論結果，違規事實明確，惟考量選舉人年事已高，基

於鼓勵年長者出來投票原則，建議依行政罰法第 8條及第 18條第 3

項規定略以，減輕處罰時，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金額之二分之一，

裁罰新台幣 2,500元。 

決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條第 10項及行政罰法第 8條、第 18

條第 3項規定，裁處新台幣 2,500元罰鍰。 

 

案號五 

案由：113年 1月 13日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

鄭○德先生擕帶手機拍攝選舉票，疑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第 61條第 3項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5條第 3項規定

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花蓮縣新城鄉第

0106投開票所突發事件紀錄辦理(附件 1)。 

二、 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61條第 3項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65條第 3項，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

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

違者，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3-1條第 1項暨「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 106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

罰鍰。 

三、  

(一) 本案依花蓮縣新城分局偵訊(調查)筆錄(附件 2)，摘錄鄭先生回

復之意見陳述如下，請參考：我在今天約早上快……我就到投票

處圈選，我蓋完選票之後，當時我手上還拿著手機，我本來是要

用拍照的方式，結果我按到錄影，之後選務人員就來抓我，並跟

我說不能拍照，……。 

(二) 我領票時我把手機放入口袋，我圈票時我把手機拿出來放在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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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圈選台上，我就開始圈選候選人。 

(三) 我就想要翻拍當做紀念。 

(四) 翻拍自己的總統票、政黨票及立委票。 

(五) 沒有將翻拍的選票圈選內容傳給其他人。 

(六) 我不知道這樣做是違法的事，我也是好奇心才會有翻拍行為。 

四、 依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9條規定，前項罰鍰之研處事

項，應提請監察小組會議議決後，陳報所屬選舉委員會。 

辦法：審議後據以提請委員會議裁定。  

討論意見： 

查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警察偵訊調查筆錄，選舉人行為時意識清

楚，攜帶行動裝置入投開票所之行為明確，建議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

免法」第 93-1條第 1項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6條第 1項規

定處新臺幣 3萬元。 

議決：建議裁罰最低金額新臺幣 3萬元。 

 

案號六 

案由：113年 1月 13日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

S○h女士携帶手機拍攝案，疑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61

條第 3項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5條第 3項規定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依據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花蓮縣玉里鎮第

0301投開票所突發事件紀錄辦理(附件 1) 。 

  二、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61條第 3項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65條第 3項，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

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

違者，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3-1條第 1項暨「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 106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

罰鍰。 



15 

  三、本案依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詢問筆錄(附件 2)，摘錄 S○h女

士回復之意見陳述如下: 

我不知道照相違法，亦無警衛人員告訴我不能帶手機進入。 

  四、依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9條規定，前項罰鍰之研處

事項，應提請監察小組會議議決後，陳報所屬選舉委員會。 

討論意見：考量行為人為選舉人之輔助人，外籍人士不諳法令，且拍攝選

舉人照片之目的，應該係為向選舉人家屬報告選舉人當天之行蹤，違規情

節及違規動機，非刻意干擾投票及選務作業，建議依行政罰法第 8條但書

規定，按其情節免除其處罰。 

議決：建議依行政罰法第 8條但書規定免除其處罰。 

伍、臨時動議：因選舉期間競選廣告物、旗幟氾濫，花蓮縣政府公告禁止

懸掛競選廣告物禁止張貼或懸掛之地點略有不一，建議爾

後辦理選舉時，縣政府民政處能依據選罷法，統一規定詳

細列舉選舉期間競選廣告物禁止張貼或懸掛之地點並彙整

該違規事項相關罰則。  

陸、散會： 113年 1月 29日（星期一）下午 12時 40分 

 


